川剧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结项材料清单

1.《项目结项审批表》：纸质版一式2份，A4纸双面印制，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，与项目成果一并胶装成册；word电子版
2.项目最终研究成果：纸质版一式2份，word电子版

注：成果形式、名称及字数应符合《项目申报书》“四、预期研究成果”中“最终研究成果”的相关内容，成果名称应与立项项目名称相符。
3.项目成果简介：纸质版1份，word电子版

4.已发表的研究成果：word电子版（用于宣传、汇编等）

5.发表在《川剧研究》的项目成果（本项自愿）：word电子版
有意愿在中心项目成果汇编文集《川剧研究》（公开出版）发表结项成果者注意：

（1）文章已发表或未发表均可，每个项目限发1篇。

（2）文末写明作者姓名、单位、职称职务，并标注“本文为川剧发展研究中心XX年重点/一般/自筹项目“项目名称”（项目编号：XXX）研究成果”。

（3）已发表的文章，文末注明“本文发表于《期刊名》XX年第X期”。

（4）填写《授权声明》并签字，提交扫描后的PDF版。
6.附件材料（项目成果发表、获奖、参加学术活动的证明材料，内容包括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、目录、内文或报纸版面，获奖证书复印件等）：纸质版1份，PDF电子版

注：提交期刊发表的复印件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结项要件，其中重点项目至少在核心期刊（含C刊扩展版）发表论文1篇或专著（含工具书）1部，一般项目至少发表1篇普刊论文（含公开出版的论文集收录论文）
7.智库要报：将阶段性研究成果或项目成果形成至少1篇《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》（参见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https://www.mct.gov.cn/preview/special/kygz/9551/），word版

注：《智库要报》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结项要件
注：以上材料纸质版请寄送至中心，电子文档发送至中心邮箱cjfzyjzx@163.com，邮件标题及文件标题注明“XX年项目结项材料+项目类型+项目负责人姓名+项目名称”。

中心邮寄地址（请顺丰寄送）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15号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 川剧发展研究中心，刘老师 15208311420，邮政编码：610041。

